工信部研究生教育优秀工程评估的主要步骤
根据工信部研究生教育优秀工程评估方案，评估主要分为自我评估、论文抽查、现场考察与得出结论四个阶段。四阶段的基本要求及学校应完成的主要工作如下：

（一）自我评估

1、学校要认真对照研究生教育优秀工程评估指标体系，总结学校研究生教育工作经验和特色，找出存在的主要问题，制订改进措施。

2、学校应全面总结研究生教育优秀工程实施情况，撰写自评报告，准备相关支撑材料及学校的汇报提纲。汇报提纲应简明扼要、重点突出地阐明学校研究生教育工作的思路、目标、措施、效果、存在问题等内容。

（二）论文抽查

学位论文抽查工作在专家组进校考察前完成，主要从学校博士学位论文中随机抽取。工业和信息化部按照近三年毕业的博士生名单的5%比例抽取，由工信部10月12日开始组织进行隐名评审并统计评审结果，评审结果作为优秀工程相关评估指标的打分参考。

（三）现场考察

1、工业和信息化部针对部属“985工程”与“211工程”高校分别组建2个不同的专家组进行现场考察，每个专家组配备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作人员2名。专家组于今年11月17日-20日进驻我校。考察期间，学校要为专家组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，实事求是地向专家提供所需信息，保持正常的教学和工作秩序，配合专家组完成考察工作。

2、工作安排

由专家组根据考察工作要求和学校实际情况确定，明确考察工作日程和具体安排。考察工作共四天。考察工作基本内容是：

（1）听取工作报告，回答专家提问（半天）。由学校将研究生教育整体情况及特色进行充分展示，突出评估指标体系所列内容，包括学校研究生教育短片播放、成果展览、自评报告、回答专家组提问等。

（2）召开座谈会（半天）。由专家组织研究生导师、教育管理人员和研究生座谈会，进行座谈。

（3）听课（半天）。学校提供课程清单，由专家组确定听课安排，进行现场听课，了解课堂教学情况。

（4）材料审核（半天）。专家组对报告及支撑材料进行审核，进一步了解学校发展与研究生教育情况，确认相关数据。

（5）实地考察（半天）。学校提供相关清单，由专家组确定实地考察安排，主要针对学校实验室、基地、教室、人文学术环境、重大成果演示、仪器设备运行管理等方面。

（6）专家组评议，形成评估意见（一天）。按照评估指标体系分办学思想、师资队伍、培养条件、学科建设与教育教学改革、教育教学管理、培养质量、特色项目等七个方面进行评估，形成专家组评估意见，并召开通报会向学校进行通报。
（四）得出结论

学校认真研究专家组的评估意见，完成相关材料修改，于12月11日前提交整改计划与自评报告终稿。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根据前一阶段评估结果，结合各校研究生教育优秀工程自评报告做出最终评估结论，并反馈各校。
